中華民國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 函

	
	地址：106台北市信義路三段162之30號7樓
電話：趙壽山 02-27026023

傳真：02-27056617
電子信箱：tcta.roc@msa.hinet.net

	受文者
	：
	臺南市直轄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

	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 11 月 21 日

發文字號：（114）汽貨國旭字第 256 號

速別：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交通部函文，紙本，2頁

	

	主

說
	旨

明

	：

：
	轉送交通部回復貴會建議事項並函轉台南市政府研參案，如附該部函文及附件影本供參，敬請 查照。
1、 依交通部114年11月19日交運字第1140023265號函文辦理。
2、 貴公會反映事項，其本質涉及地方政府對卸貨臨時停車空間之妥善規劃，以利貨運業能合法上、下貨。交通部曾以112年11月10日交運字第1125032878號函致各縣市政府檢討朝每隔約100至150公尺紅線設置至少10%之黃線或專用車格，地方政府除原已劃設之既有停車空間外，再規劃合理道路臨停及停車空間，並依運輸工（公）會所提停車需求及通盤檢討道路合理臨停或停車空間，以減少營業車輛違規停車，已函請台南市政府辦理；另貴會所提智慧精進卸貨停車管理相關建議，請台南市政府參處。


	正本：
	臺南市直轄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

	副本：
	

	
	  理事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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